
龍華科技大學半導體工程系組織規程 

94.11.15 第 9405 次系務會議訂定  

111.06.17 第 1101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 

112.07.21第 1111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 1 條 龍華科技大學半導體工程系(以下簡稱本系)依龍華科技大學組織規程第 14 條之規

定訂定本系組織規程(以下簡稱本規程)。  

第 2 條 本系置主任一人，總理系務。置各項管理人協助管理各該項業務。  

第 3 條 本系設系務會議以本系專任教師組織之，系主任為召集人兼會議主席。召集人因故

不能出席，得由召集人指定一位本系專任教師擔任會議主席。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

有關人員列席說明。系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。如有三分之一以上應出席人數

提議召開臨時系務會議，系主任應於十五天之內召開之。  

第 4 條 系務會議非有實際應出席人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，不得開議；非有出席人員總額過

半之同意，不得決議。  

第 5 條 系務會議議案之表決，以無記名或舉手方式行之。前項表決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為投

票。  

第 6 條 系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：  

一、課程、科目之設計與變更。  

二、研究重點、發展方向之釐定與變更。  

三、新生、轉學生及轉系生之招收事宜。  

四、經費之分配與運用原則。  

五、委員會之設置及其組織與權責。  

六、其他有關事項。  

第 7 條 系務會議之決議，應正式列入記錄，由系主任推行之。  

第 8 條 本系設置下列之委員會：  

一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：評審有關教師聘任、聘期、升等、停聘、解聘、不續聘、

資遣原因之認定及其他應法令審（評）議之事項及學術研究等重大事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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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算委員會：擬訂、檢討與修正本系預算編列辨法。 

三、系發展委員會：擬訂、規劃本系之未來發展方向與策略。  

四、教學委員會：擬訂、檢討與修正本系教學辦法及教學目標。  

五、課程委員會：擬訂、檢討與修正本系學生修課辦法及畢業學分數。  

六、諮詢委員會: 對重大系務工作，如評鑑、系務發展、課程規劃、工程教育 認證

等事項，提供諮詢與建言，俾供系務推動及發展之參考。  

七、招生委員會: 擬訂、檢討與修正本系招生辦法及策略。 

第 9 條 各委員得設置、工作小組及規劃小組設置辦法另訂定之，並經由系務會議通過實 

施。  

第 10 條 本規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